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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再生能源憑證（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 以下稱REC）是一種
證明能源屬性為「綠色電力」的證書，表彰證書所載之特定電量的電
力係產生自再生能源設備。 REC之持有人可以利用再生能源憑證來
滿足相關的環境效益需求，例如為了符合政府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取
得國際大廠的綠色供應鏈資格、出口商品到環保法規嚴格地區亦或是
想要增加企業之ESG永續評比等。於現今全球ESG遵循浪潮之下，
大多國家採行「電證分離」制度，即得將綠電、憑證分別賣給二位不
同的使用者，該制相較於我國目前主要實施之「電證合一」制度（即
須將綠電與憑證同時賣給同一位使用者），具備較高綠電交易彈性與
電證之流通性。然而，縱於電證分離制度下，能源憑證具備可轉讓
性，惟電證一旦售予特定買家使用後，該電證表彰之權利應認歸於消
滅，即不得再為轉售，如此方得避免綠電量及其環境價值被重複計算
而失去再生能源憑證之證明效益。

由於近年來綠電交易之興盛，市場上外國能源業者銷售REC予我國
公司之跨境憑證交易可預期將日益蓬勃，然而，針對此等新型態跨境
交易所涉及之稅負議題，目前我國稅法相關規定尚未就此議題作出明
確、直接之規範，如跨境再生能源憑證交易取得之對價，在稅法上之
「所得定性」為何？該定性將決定該銷售價金之來源所得判斷方式、
稅負效果、扣繳義務以及潛在可適用之租稅減免方法等。因此，於財
政部正式對跨境銷售再生能源憑證交易之相關稅負議題進一步表示見
解之前，本刊先根據現行稅法以整理跨境電證交易潛在之可能稅負效
果，俾使參與綠電交易之各方於現階段能有進一步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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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在ESG之全球浪潮下，外國公
司銷售再生能源憑證（REC）
給台灣公司，應如何課稅？

February-March 2023

案例背景

國外A電力公司（在我國沒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擬銷售一再生能源憑證予我國B公司使用，該再
生能源憑證係表彰產自我國之綠電，則該跨境再生能源憑證之銷售將於我國發生何等稅負？

案例分析

所得稅部分，跨境銷售再生能源憑證之交易所取得
之銷售價金，在我國稅法上較可能被認定為「財產
交易所得」、「權利金收入」或「營業利潤」，惟
三種所得類型的來源所得判斷方式、課稅方式與降
低稅負手段皆有所不同

不同所得類型會有不同的所得來源地判斷方式

一般來說，總機構在境外之外國公司只有在取得我
國來源所得時，方須就該來源所得繳納我國之營利
事業所得稅。此外，若該外國公司在臺灣沒有固定
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而取得之來源所得屬於我
國稅法規定應扣繳之所得，例如服務費、權利金
等，則臺灣付款方須於支付時依法辦理扣繳；惟若
該所得非位於我國稅法規定之扣繳範圍內，如財產
交易所得，則外國公司仍須自行或委託我國稅務代
理人在我國申報該等所得並繳納營所稅。

綠電合約

支付REC對價

REC
（於台灣生產綠電及

其綠電憑證）

除此之外，一筆跨境交易所取得之收入是否會被認
定為我國來源所得，將會因為該收入被定性於何種
類型的所得而有不同的判斷方式。根據跨境銷售再
生能源憑證之交易，賣方取得之銷售價金於我國稅
法上較可能被認定為「財產交易所得」、「權利金
收入」或「營業利潤」。

本刊謹根據所得稅法第8條與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
原則之規定，將「財產交易所得」、「權利金」與
「營業利潤」三種所得來源地的判斷方式如下：

1. 財產交易所得：此類型所得又因不同之財產而有
不同的來源所得判斷方式，以下僅整理「再生能
源憑證」可能構成的財產類型作整理：

• 動產：若非於我國境內註冊、登記之動產，且
該動產之交付無需移運者，其所在地在中華民
國境內。

境外 境內

外國電力公司 臺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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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形資產：若非為依我國法律登記或註冊之專
利、商標、營業權等無形資產，其所有權人為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
境內之營利事業。

若認「表彰產自我國綠電之再生能源憑證」屬於
在我國境內註冊或登記之動產或無形資產，則相
關交易產生之所得皆屬我國來源所得。

2. 權利金：無形資產於我國境內供他人使用所取得
之權利金。

3. 營業利潤：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從事本業營業項
目之營業行為所獲取之營業利潤。

由上可知，不同的所得定性將會有對應不同的來源所
得判斷方式。因此，同樣是跨境銷售再生能源憑證所
取得之收入，於我國稅法上被定性成不同的所得類
型，將會直接影響該筆所得是否納入我國所得稅之課
徵範圍。

不同所得類型會有不同的課稅方式與降低稅負手段

在根據前述來源所得判斷原則為判斷後，若外國公司
取得之跨境收入已確定為我國來源所得，則具體之課
稅方式以及潛在可適用之降低稅負手段，仍會因為該
筆所得之所得定性而有所區別，例如，若外國公司位
於與我國簽有租稅協定之國家，是否得直接適用租稅
協定規定之優惠扣繳稅率？抑或需要另外申請適用租
稅協定之優惠租稅待遇？如該外國公司之所在地與我
國未簽有租稅協定，則是否可透過所得稅法與相關法
規命令之規定，向稅局申請降低實質扣繳率？由此可
見，公司在評估具體可適用之租稅減免方式時，所得
之定性將成為先決條件之一。因此，一筆跨境交易之
收入在我國稅法上被定性成不同的所得態樣，不僅影
響其是否落入我國所得稅之課徵範圍，同時亦將決定
後續之課稅方式與潛在可行之降低稅負手段。

營業稅部分，營業人讓與再生能源憑證核屬銷售勞
務，應就其銷售額依法課徵營業稅

針對再生能源憑證讓與衍生之稅負效果，財政部於
108年8月26日作成第10800548900號令（下稱「108
年令」），明確表示營業人讓與再生能源憑證核屬銷
售勞務，應就其銷售額依法課徵營業稅。此外，財政

部亦於該令中進一步說明：「依「自願性再生能源憑
證實施辦法」規定，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再生能源自用
發電設備設置者（下稱申請人），得向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下稱標檢局）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下稱憑
證中心）申請，經憑證中心辦理文件審查及現場查核
符合規定者，准予設備登錄並發給申請人發電設備查
核報告；申請案經標檢局核准後，於報告簽發日之次
日起開始累計發電量，每達1,000度累計電量，憑證
中心即核發1張電子憑證予申請人，並登錄已核發之
憑證數量；申請人得依規定申請讓與憑證，且憑證讓
與以1次為原則，經「使用」或「宣告」後之憑證不
得讓與。

依標檢局意見，所稱「使用」代表憑證持有者將憑證
應用於義務性管理機制，例如溫室氣體盤查、用電大
戶使用再生能源義務；「宣告」代表憑證持有者將憑
證應用於自願性揭露行為，例如應用於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相關獎項評比等，又營業人銷售憑證與再生
能源可合併或分開定價。綜此，憑證非僅作為使用再
生能源之證明文件，其「使用」及「宣告」功能，係
表彰一定權利之價值，且憑證移轉次數限制規範，係
為避免憑證表彰之權利被重複使用宣告，合於消費財
性質。是以，該部發布新令核釋，營業人讓與憑證核
屬銷售勞務之範疇，應就其銷售額依法課徵營業稅。

鑑於標檢局推行憑證制度屬新型態商品，營業人讓與
憑證於108年11月15日前未報繳營業稅者，稽徵機關
應積極輔導，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
條及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罰。」

依此，縱然108年令未直接說明本令規定是否亦適用
於跨境之再生能源憑證讓與，然而，考量銷售之憑證
所表彰者皆係產自我國境內之綠電，故無論係境內間
或是跨境間銷售該等憑證，所銷售之客體本質並無不
同，故應不影響跨境再生能源憑證銷售亦屬於一種落
於我國營業稅課徵範圍下之勞務銷售。因此，若外國
營業人於我國無固定營業場所，根據營業稅法第36
條之規定，應由我國再生能源憑證之買受人報繳營業
稅，若買受人為專營應稅銷售之營業人，且其購進之
勞務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即得免予繳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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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稅部分，若跨境銷售再生能源憑證之買賣合約係
於我國境內書立，則該合約自應依法貼足印花稅票或
繳納印花稅

印花稅部分，目前稽徵實務尚未針對此等交易作出直
接、明確之規範。然而，若跨境銷售再生能源憑證之
買賣合約係於我國境內書立，且該合約純粹為買賣綠
電憑證而不具任何承攬性質，則似得認該銷售契約性
質上屬於買賣動產契據，簽約雙方每件皆需按固定
12元貼印花稅票或繳納印花稅。

KPMG 觀察

根據本刊上述整理，關於外國公司銷售我國綠電憑證
予我國公司買受人之營業稅課徵，縱然財政部108年
令未直接明文規定該令是否亦適用於此等跨境交易之
情形，然而，從我國營業稅法之體系觀之，由於該再
生能源憑證表彰的是產自我國的綠電，稽徵機關可能
認為該等銷售屬於「勞務提供地位於境內」之勞務銷
售，因此應落入我國營業稅課徵之範圍內，並再視外
國營業人是否於我國有固定營業場所與我國買受人是
否為專營營業人，具體判斷是否有發生營業稅報繳義
務。

而所得稅方面，截至本刊出刊之日，財政部目前尚未
對再生能源憑證銷售所衍生之所得稅議題，對外發布
聞稿或作成公開之解釋函令以表示見解，此可能係目
前我國之再生能源憑證之交易尚多發生於境內公司之
間，由於無論此等境內銷售之所得類型定性為何，賣
方皆須在每年報稅季以20%稅率申報納稅，因此，稽
徵機關可能認為現行法令已足以解釋國內再生能源憑
證交易之所得稅負效果。

然而，跨境銷售再生能源憑證之交易已於市場上逐漸
蓬勃，而如本刊所整理，外國公司取自我國之銷售價
金將因其於我國稅法之所得類別定性而有不同之租稅
效果、申報義務與減免手段，而現行我國租稅實務上
仍未對此等跨境交易之所得稅效果有任何公開見解可
資參照，故為避免此等稅負爭議間接影響綠能交易之
發展，財政部似可考慮盡早對外發布統一見解俾供徵
納雙方遵循。

綜合上述，考量再生能源憑證交仍屬新型態商品，且
該等憑證表彰者為產自我國或是外國之綠電、該憑證
係於境內或境外使用、該憑證係由何等方式交付，皆

有可能影響該憑證跨境銷售之稅負效果，若公司現階
段已即將、或正在參與跨境再生能源憑證銷售之交
易，本刊建議應尋求稅務專家之專業意見，方得對交
易衍生之相關稅負有進一步更全面性之瞭解，並得採
取適當措施降低風險，甚至得藉由稅務專家之協助，
請求稽徵機關就相關稅務議題作成書面解釋函令俾供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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